
安徽师范大学文件 
校科字„2018‟10 号 

 

关于印发《安徽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业经校长办

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安徽师范大学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安徽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纵向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及安徽省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科研项目资金（以下简称“项目资金”）

指来源于中央、地方财政拨款的纵向科研项目资金。项目资金

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资金使用的直接责任人，负责

项目资金的预算编报、使用审批和决算编报。 

第四条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和学校科研、财务、审计

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

督。 

第五条  科研财务助理在项目负责人的授权下，协助办理

项目资金的预算、决算、报销及各类财务报表的编制工作。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应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经学校科

研处和财务处审核后，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批。项目有其他合作

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和合作者分别编制分预算。分预算需经合

作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后，交由项目负责人汇总编制总预算，

总预算中应明确列示外拨资金占比。 

第七条  项目支出原则上应按预算规定的开支范围和项

目进度执行，确有必要调整的，应在预算总额不变的前提下，



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申请表见附件1），进行预算调整。 

第八条  项目资金一般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各类费

用的支出与报销按照《安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细则》

（附件 2）执行。 

第九条  项目资金用于购臵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时，学

校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

对于独家代理或生产的仪器设备，按程序确定采取单一来源采

购等方式进行。 

第十条  单笔支出（含外协经费）5万元以下，由项目负

责人审批；5-10万元（含5万元），需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

加批；10万元及以上的，需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加批。合作

单位资金转拨由科研处审批，转拨资金10万元及以上的，经科

研处审批后，报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加批。 

第十一条  间接费用包括项目管理费、间接成本补偿以及

绩效支出。项目管理办法中对间接费用有明确规定的，按相关

规定最高比例核定；无明确规定的，按以下标准核定。人文社

科类项目按照项目资助总额的一定比例核定，50万元及以下部

分为30%，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为20%。自然科学类项目按

照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臵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500万元

及以下部分为20%，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15%，1000万

元及以上的部分为13%。 

第十二条  科研管理费主要用于专家评审、成果检索与鉴



定、专用设备购臵、差旅、会议、培训、办公、劳务等支出，

由科研处负责管理。人文社科类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按间接费用的10%提取，自然科学类其他项目按

间接费用的25%提取。项目管理办法中未设间接费用且无特殊

规定的，按项目总资助额度的5%提取。 

第十三条  间接成本补偿用于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

气消耗的费用，由学校统筹管理。人文社科类项目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按间接费用的10%提取，自然科学

类其他项目按间接费用的25%提取。 

第十四条  绩效支出主要用于激励科研人员科研工作绩

效。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绩效支出为间接费用的80%；自然科学类其他项目绩效支出

为间接费用的50%。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在办理项目结项前，应全面清理应

收应付款项，按照项目的财务收支明细账，进行归类汇总，做

好项目资金决算。有外拨资金的需提供合作单位转拨资金的决

算报告；如需调整账务，按相关规定办理（附件3）。 

第十六条  人文社科类项目结题通过后，结余资金2年内

用于项目最终成果出版及后续研究的直接支出。自然科学类项

目结题通过后，结余资金2年内由学校统筹安排用于基础研究

或后续研究的直接支出，原项目组提交申请可优先使用（申请

表见附件4）。2年后仍有剩余的，由学校统筹安排用于基础研



究或按规定退回。 

第十七条  未通过结题验收或整改后通过结题验收的项

目结余资金，要求退回的按原渠道退回。 

第十八条  绩效发放在项目结题通过后进行，由项目负责

人按照“重贡献、重实效”的原则进行分配。人文社科类项目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合同书约定的任务并通过结题的发放100%

绩效；延期通过结题的发放80%绩效；清理期通过结题的发放

60%绩效。自然科学类项目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合同书约定的任

务并通过结题的发放100%绩效；零成果或延期通过结题的发放

50%绩效；无正当理由逾期1年未办理结题的项目不予发放绩

效。项目绩效发放对象为参与项目研究并做出实际贡献的人

员，发放程序见《安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细则》（附

件2）。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发放绩效。 

（一）被撤项、被终止或结题验收未通过的； 

（二）经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经认定有违反项目资金管理规定等行为的。 

对于前款各项情形，如绩效费用已发放的，由项目负责

人负责退还。 

第二十条  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绩效支出等税费按国家

相关税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各级各类科研平台资金的管理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科研处、财务

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如遇与国家相关政策不一致

的，按照国家政策执行；此前学校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

的，按本办法执行。《安徽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管

理办法》（校科字„2017‟8 号）《安徽师范大学在研纵向科研

项目预算调整办法（试行）》（校科字„2016‟14 号）《安徽师

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试行）》（校科字

„2016‟12 号）《安徽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绩效支

出发放细则（试行）》（校科字„2016‟13 号）《安徽师范大学

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细则（试行）》（校财字„2017‟12 号）同

时废止。 

附件： 

1. 安徽师范大学纵向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审批表 

2. 安徽师范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细则 

3. 安徽师范大学纵向项目资金账务调整审批表 

4. 安徽师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使用申请表 

 

 

安徽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0 日)发 

 

 


